
委 托 代 理 协 议 书
委托人（甲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3室
联系人：王鹏
电  话：13701101625

代理人（下称乙方）：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41号嘉泰国际大厦B座1801
邮政编码：100025
电话：010—58087872-501
传真：010—58087280
为保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相关法律事务一事，达成协议如下：

1、 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依法代理下述事宜：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诉中科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一审）。
2、 承办律师

乙方指定董文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承办甲方委托的法律事务。

3、 委托期限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至委托事项完成之日。

4、 委托人权利义务

（1） 向乙方指定的承办律师如实陈述有关情况，提供相关资料。  

（2） 为承办律师提供必需的工作条件。

（3） 按约定的时间及方式支付律师费用。

5、 代理人权利义务

（1） 勤勉敬业，认真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

（2） 保守甲方的秘密。

（3） 按甲方的要求或双方约定的时间及方式提供法律服务。

6、 委托权限：代为起诉；出庭陈述、辩论、质证；进行和解；放弃、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提起上诉；签收相关法律文件。

7、 代理费用

双方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为人民币30000元整。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0日内支付。
8、甲方应承担以下费用：诉讼费；可能发生的保全费、公告费及其他按法律规定应由甲方承担的费用。

9、其他约定

本协议未包含或者未详细列明的内容由双方另行协商一致解决。

本协议一式两份，经甲方及乙方盖章后生效。
甲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
签约日期：2017 年  月  日

